2026年汛期暑期宁夏交通运输厅
重大事故隐患典型案例（九）

1.5月11日，宁夏交投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在隐患自查工作中发现，某项目生活区设置在水稳拌合站水泥罐体倾覆范围内。根据《公路水运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第五条第（二）款“办公区、生活区未与作业区、易燃易爆物品存储区、架空明设的用电线路等保持安全距离，或设置在门式起重机、塔式起重机、拌和罐体等高耸设备倾覆范围内”的规定，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2.5月14日，宁夏公路管理中心在隐患自查工作中发现，某项目深挖路段未埋设监测桩，未进行稳定性监测。根据《公路水运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第六条第（一）款“高边坡开挖方法未按专项施工方案或技术规范实施，未开展稳定性监测或监测异常未采取措施”的规定，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3.5月15日，宁夏鹏达运销有限公司在隐患自查工作中发现，公司某车辆存在超介质运输甲醇行为。根据《道路运输企业和城市客运企业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第六条第（二）款“所属常压液体罐车罐体运输介质超出适装介质范围，或超过核定载质量载运危险货物的”规定，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4.5月15日，宁夏正和运输有限公司在隐患自查工作中发现，公司某车辆配备的安全防护用品不齐全。根据《道路运输企业和城市客运企业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第六条第（三）款“所属危险货物运输车辆未按规定采取相关安全防护措施的”规定，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bookmark: _GoBack]5.5月16日，吴忠市交通运输局在隐患抽查工作中发现，宁夏南原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红寺堡客运分公司部分客运驾驶员随意揽客，未严格落实实名制售票。根据《道路运输企业和城市客运企业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第十二条第（一）款“未按规定执行一类、二类客运班线实名制管理制度的”规定，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